
江 苏 省 南 通 市 通 州 区 人 民 法 院
公 告

（2025）苏 0612破 26号之三    

本院根据刘光庆的申请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裁定受理广东

鸿泰南通精机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指定广东鸿泰南通

精机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。2025 年 7 月 8 日，本院

根据台骏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广东鸿泰南通精机

科技有限公司重整。

特此公告

二〇二五年七月八日


